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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数字资源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数字资源使用管理办法》已经2023年6月21日第10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
附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数字资源使用管理办法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3年12月29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校办公室        2023年12月29日印发
附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数字资源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数字资源的知识产权，维护学校声誉，规范数字资源使用行为，信守学校和各数字资源出版商签订的授权使用协议，保障学校授权用户和数字资源出版商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范围与使用
第二条  学校授权用户指本校教职员工、全日制在册学生、博士后、进修教师、访问学者及其他可以合法使用学校相关资料和设施的有关人员等（以下简称“授权用户”）。
第三条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数字资源指学校购买的国内外出版商正式发行的供授权用户使用的数字资源，包括：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多媒体资源等；以及学校自建或参建的供授权用户使用的数字资源平台上的资源，包括部分免费网络电子资源（以下简称“数字资源”）。
第四条  数字资源合理使用指：
（一）授权用户出于个人使用、研究和学习目的，以正常速度对数字资源进行检索、浏览、打印、下载及少量存档文章内容、检索结果和其他资料等使用行为；
（二）授权用户对内容的简短引用，指明引文出处；
（三）授权用户对单篇文章的复制和传送仅限于授权用户和某些个人之间的非系统性非商业目的的个人信息交流。
第三章 违规与处罚
第五条  违规使用数字资源，会导致学校收到出版商警告，部分IP访问中断，甚至整个数字资源访问被终止。以下行为均视为违规使用数字资源的行为：
（一）使用任何自动下载软件或智能机器人下载工具进行下载、打印、传输或复制授权资料；
（二）对数字资源连续、系统、集中、批量进行下载、浏览、检索等操作，超出数据库商设定的合理使用范围：含但不限于对全文期刊/会议录数据库整卷/期批量下载；对事实数据库、电子图书整库下载；对文摘数据库特定范围（主题、时间段、文献类型等）的记录集中批量下载；对摘要、章节和目录的总和下载；
（三）将所获得的文献批量提供给非授权用户，利用获得的文献资料进行商业牟利；
（四）将个人网络帐号提供给非授权用户使用学校数字资源；
（五）私设代理服务器，将学校数字资源提供给外单位人员使用；
（六）对数据库内容或软件进行破解，提供公共或商业服务等黑客行为；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的行为。
第六条  存在上述规定的违规使用行为的，一经查实，将根据违规情形做出以下处理：
（一）通知所在二级单位，违规当事人于三个工作日内，到信息网络与数据中心接受调查并提交书面检查，信息网络与数据中心在全校范围内通报批评；
（二）监督删除已下载文件；
（三）停止当事人访问数字资源权限两个月；
（四）冻结当事人网络帐号一个月，限制所在IP访问校园网。

第七条  授权用户有义务妥善保管个人网络帐号及计算机（服务器），个人网络帐号仅限本人使用；如出现帐号被盗、计算机受攻击等情况而造成的数字资源违规使用行为，由授权用户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八条  本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由信息网络与数据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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